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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024年5月2日 星期四4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呼和浩特市
第十九批8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截至4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举报案件24批次共407件（来电377件，来信30件）。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的工作要求，目前，我市已对第十九批8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理，
已办结7件、阶段性办结1件，未办结0件。其他案件将持续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十九批 2024年4月25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受理编号

D2HH20244250503

D2HH20244250500

D2HH20244250499

D2HH20244250498

D2HH20244250497

D2HH20244250496

D2HH20244250495

D2HH20244250494

问题内容

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西把栅乡六犋牛村
养殖小区砂浆拌和站，
拌和期间粉尘污染严
重，污染周边环境空
气，白天停产，晚上又
偷偷生产。

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宏安家园西单元一
楼，自来水和暖气加压
泵噪音扰民，晚上 10
楼都能听见。

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恒大翡翠华庭二期
西南角，回民区第十幼
儿园的西侧墙外堆有
建筑垃圾。

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呼钢大院垃圾分拣
中心倾倒饮料瓶冲洗
水，异味严重。

呼和浩特市回民
区中铁诺德龙湾小区
二、四两个地块，二环
辅路(成吉思汗往金川
方向)大车通行噪音扰
民，严重影响居住。

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大红城乡榆树
沟村，正大公司把猪粪
倒在了村东的林条地
里，异味刺鼻，污染土
壤，影响村内的生态环
境。

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新区云洲熙府
小区北，倾倒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污染环
境。

呼和浩特市和林
格尔县城关镇滨河湾
小区西北方向倾倒生
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影
响环境。

是否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办结时间

2024年5月31
日办结。

2024年4月28
日办结。

2024年4月26
日办结。

2024年4月29
日办结。

2024年4月26
日办结。

2024年4月28
日办结。

2024年4月26
日办结。

2024年4月28
办结。

是否属实

基本属实

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部分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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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城市

农村

城市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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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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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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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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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
身边
问题

群众
身边
问题

群众
身边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调查核实情况

经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经调查，该砂浆拌和站位于西把栅乡六犋牛村奶牛小区128号，名称为内蒙古易巢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主要从事腻子粉生产经营。现场检查，院内东侧为封闭式彩钢房，房内有3
台小型腻子粉生产搅拌设备（东面2台，北面1台），未安装收尘设施，在3台设备两侧都堆有
腻子粉成品和未加工的腻子粉原料，生产搅拌过程中确实产生粉尘。该公司采用订单生产
模式，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没有订单业务，处于停产状态。

2024年4月26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中专路街道办事处、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
现场核实，情况如下：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宏安家园西单元一楼，自来水和暖气加压泵噪音扰民，晚上10楼都
能听见。”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居民反映的宏安家园实为宏安佳苑，自来水、暖气加压泵设备在地下室（负一
层）放置，由两间独立仓室分别设置为自来水二次加压泵房和暖气泵房，该设备属居民生活
必备设施。经现场检查，暖气泵房现已停运，自来水二次加压泵房存在一定噪音。

2024年4月26日20时，由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委托内蒙古华检环保检测有限公
司，现场对反映噪音问题的西单元一楼住户进行入户检测。根据4月28日出具报告（W-
2404050）显示，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一类标准限值，噪声未
超标。

2024年4月26日，回民区政府组织海西路街道办事处进行核查，情况如下：
经现场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地址位于达日罕街与无名路交会处东北角50米处，恒大翡

翠华庭二期小区内，回民区第十幼儿园西侧栅栏围墙下。现场核查发现，该地为恒大翡翠华
庭二期小区的装修垃圾堆放点，存在长期堆放的20立方左右的垃圾。

2024年4月26日，回民区政府组织钢铁路办事处、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市生态环境局
回民区分局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的“回民区呼钢大院垃圾分拣中心”实为内蒙古程禄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该公司位于回民区新华西街金海工业园区院内靠近中心位置，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
米。该公司周围均为园区其他生产企业，没有居民小区，距离园区东侧最近居民小区在1500
米以外。该企业在密闭车间内生产，非露天场地，场地南侧为饮料瓶存放区，饮料瓶经过分
选破片，用袋子打包后存放在北侧，运往外地再生资源企业进行再加工。该公司主要从事塑
料饮料瓶的分选与破碎业务，由于瓶盖和瓶身的塑料性质不同，回收时需要采用水媒介重力
分离工艺，将饮料瓶身与瓶盖进行分离后分类回收。

经查，现场无倾倒饮料瓶冲洗水的情况，该公司现场配备污水循环处理设备，所用的
水经过处理后循环利用，未对外排放。现场核查生产车间有异味，系分拣产生的垃圾堆放
发酵产生。

经调阅内蒙古华智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内蒙古程禄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检测报告
（编号:HD2023ZANM-1）显示，厂界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合格。

2024年4月24日，回民区政府组织回民区交管大队、攸攸板镇政府进行核查，情况如下：
经核查，回民区中铁诺德龙湾小区二、四两个地块位于回民区西二环辅路与北二环辅路

路口段，小区紧邻两条二环辅路，因建路早于住宅建设，且新110国道现无金川入乌素图入
口，因此允许途经金川去往新110国道乌素图入口的货车通行（经旧110国道从成吉思汗西
街与西二环十字路口左拐，走西二环辅道北二环辅道至盐站西街路口，左拐去往新110国道
乌素图入口）。同时，该区域车流量较大，载货大车及其他机动车辆在经过该区域位置时，因
行驶速度快、车辆荷载重，发动机轰鸣以及轮胎摩擦地面会产生噪音。

2024年4月26日，经和林县农牧局、市生态环境局和林县分局、大红城乡政府现场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举报人反映的猪粪倾倒在林条地里，实为和林格尔县大红城乡榆树沟村东侧的柠条灌
木林。经查，该地块为正业公司的承包地，正大公司与正业公司签订粪肥还田协议，将其养
殖过程中产生的粪水经无害化处理后，于春秋两季用于区域内种植地块还田利用。2024年
4月中旬，正业公司在该地块柠条与柠条行间空地里进行粪肥还田（面积约110亩），现已完
成柠条间的土壤耕翻处理。

经调阅相关检测报告，还田液肥均符合沼肥（NY/T2596-2014）沼液的技术指标要求。
经现场核实，该地块由于刚进行完粪肥还田工作，周边确实存在一定的异味。

2024年4月26日，经和林格尔新区管委会现场核查，举报人反映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的地块位于云洲熙府小区北，和林格尔新区云港大道北侧绿化带内，地面散落堆放着30
立方米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以生活垃圾居多，为施工工地与周边居民偷倒乱倒所致。

2024年4月26日，和林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到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经核查，举报人所属位置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滨河湾小区北墙外，堆积建筑

垃圾约200立方米，占地约700平方米，为征拆房屋后未及时清理遗留形成，掺杂有少量附近
居民倾倒的生活垃圾。

处理和整改情况

敕勒川街道综合执法
局、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
局责令该公司停止生产，限
期一个月内办理加工生产等
合法手续，逾期未办理自行
清除院内所有生产设备、原
料、成品等。

中专路街道办事处要求
社区服务中心对泵房仓室进
一步封闭降低噪声排放，现
已完成。

（1）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责成物业公司已完成垃圾清
运工作。

（2）海西路街道办事处
要求恒大翡翠华庭二期小区
物业公司建立长效管理措
施，装修垃圾日产日清，杜绝
垃圾随意堆存、长期存放。

（1）2024年4月27日，钢
铁路办事处委托第三方检测
公司对内蒙古程禄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厂界进行异味检
测 ， 检 测 结 果
（YP01C24B1020-01C）符合
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2）环卫服务中心、钢铁
路办事处督促内蒙古程禄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按照要求落
实操作流程，分拣产生的垃
圾日产日清，加强卫生清洁，
消除异味。

回民区交警大队将增派
警力，常态化采用流动巡逻
与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治理模
式，对该区域的车辆违法行
为严格管控。

和林县农牧局督促正业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
和指南进行粪肥还田，加强
管理，保证还田后及时耕翻，
消除异味。

（1）2024 年 4 月 26 日对
倾倒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进行了清理，并于当日下午
清理完毕。

（2）和林格尔新区管委
会已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日常
环境卫生监管巡查，防止垃
圾随意倾倒和偷倒乱倒，严
厉打击偷倒乱倒垃圾行为，
对发现的垃圾及时进行清
理，并加强宣传教育，禁止偷
倒乱倒垃圾行为，保持环境
卫生干净整洁。

和林县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大队已组织人员和车
辆对该地建筑垃圾和生活垃
圾进行清理，同时设置围挡，
进行常态化管控，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

行政单位

赛罕区

赛罕区

回民区

回民区

回民区

和林格尔县

和林格尔县

和林格尔县

污染类型

大气

噪音

土壤

土壤、
大气

噪音

土壤、
大气

土壤

土壤


